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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公非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image: {{{caption}}}]














[image: {{{caption}}}]

〈右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口徑五寸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十有五兩三足。銘一字曰非。非者盖作器人之〉

〈名氏也其形制則類立戈。父甲鼎實惟商器按史記。有非子。為周孝王主馬者其去商逺甚為不侔。惟公劉五世孫公非者。考其時正與祖甲相近。〉

〈則當為公非矣。三足鼎劉向說苑君道篇湯之時大旱七年洛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

〈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宫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盖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

〈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六鼎宋史本紀。宣和元年。蔡京等進安州所得商六鼎洛鼎廣川書跋此鼎制甚大校以今太府權量為斤若干。其容若〉


〈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雝公作尊鼎原父以丁為寧。其說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為下宫。所以異宗周也周古史考曰。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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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Page:永樂大典11957.pdf/14&oldid=1606799”


				
			

			
			

		
		
		  
  	
  		 
 
  		
  				最后编辑于2019年7月16日 (星期二) 04:56
  		
  		 
 
  	

  
	
			
			
	    语言

	    
	        

	        

	        此页面在其他语言不可用。

	    
	
	[image: Wikisource]



				 此页面最后编辑于2019年7月16日 (星期二) 04:56。
	除非另有声明，本网站内容采用CC BY-SA 4.0授权。



				隐私政策
	关于维基文库
	免责声明
	行为准则
	开发者
	统计
	Cookie声明
	使用条款
	桌面版



			

		
			








